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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「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」
及
「
死
亡
證
明
書
」
，
以
應
家
屬
聲
請
之
需
；
同
時
用
於
製
作
相
關
文
件
資
料
，
均
存
於
電
腦
檔
案
，
以

提
高
工
作
效
率
，
並
備
查
考
。 


專
用
傳
真
機
：
不
定
時
將
最
新
之
進
場
罹
難
者
遺
體
數
量
、
相
驗
情
形
及
進
度
之
數
據
資
料
，
迅
速
、
確
實
傳
報
緊
急
應
變
中
心
、

法
務
部
、
臺
灣
高
等
法
院
檢
察
署
、
臺
灣
高
等
法
院
高
雄
分
院
檢
察
署
等
上
級
長
官
及
支
援
之
地
檢
署
檢
察
長
，
以
使
瞭
解
最
新

相
驗
進
度
。 


影
印
機
及
影
印
紙
：
供
罹
難
者
家
屬
依
實
際
需
要
，
免
費
影
印
所
需
之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份
數
，
當
場
蓋
用
大
印
及
「
本
件
證
明

與
原
本
無
異
」
之
章
戳
，
免
除
日
後
奔
波
聲
請
之
煩
累
。
並
便
於
影
印
相
驗
工
作
所
需
文
件
資
料
。 


此
外
，
本
署
將
機
關
大
印
攜
至
現
場
，
便
於
蓋
用
於
「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」
之
影
印
本
。 

三
、
遺
體
進
場
及
指
認
遺
體
動
線
之
規
劃 

就
空
軍
馬
公
基
地
體
育
館
場
地
既
有
格
局
，
規
劃
遺
體
進
場
之
入
口
、
遺
體
安
置
處
所(

即
相
驗
處
所)

、
入
殮
處
所
、
遺
體
驗
畢
移
至

冷
凍
貨
櫃
之
出
口
、
家
屬
指
認
遺
體
出
入
之
動
線
，
以
使
工
作
互
不
干
擾
，
達
到
充
分
利
用
空
間
之
效
果
。 

四
、
拉
起
管
制
線
並
設
置
管
制
點 

本
署
作
業
團
隊
抵
達
時
，
體
育
館
外
尚
未
有
管
制
線
及
管
制
點
之
設
置
，
媒
體
記
者
可
以
自
體
育
館
下
方
之
通
風
口
，
目
睹
體
育
館

內
相
驗
屍
體
實
況
，
可
以
拍
攝
清
楚
之
畫
面
或
照
片
。
本
署
洪
檢
察
長
協
調
在
場
之
澎
湖
縣
警
察
局
人
員
在
體
育
館
外
圍
拉
起
管
制

線
，
並
設
置
管
制
點
，
排
定
警
員
輪
值
站
崗
，
管
制
非
工
作
人
員
之
出
入
，
以
維
持
秩
序
。 

肆
、
相
驗
屍
體
及
發
還
家
屬
作
業 

一
、
進
場
遺
體
編
號
照
相
、
記
錄
特
徵
及
登
簿 


遺
體
由
救
難
人
員
送
抵
空
軍
馬
公
基
地
體
育
館
相
驗
現
場
後
，
逐
袋
打
開
，
以
預
先
寫
妥
「
五
二
五
華
航
空
難
罹
難
者
，
編
號
０

０
０
」
之
約A

4

大
小
長
方
形
白
布
，
寫
上
時
間(

月
、
日
、
時
、
分)

後
，
置
於
遺
體
胸
前
，
以
拍
立
得
相
機
拍
攝
臉
部
照
片
二
張
，

一
張
以
訂
書
機
裝
訂
於
另
一
同
編
號
、
同
大
小
之
長
方
形
白
布(

以
供
屍
袋
封
閉
後
，
裝
訂
於
屍
袋
外)

，
另
一
張
則
訂
於
在
場
刑
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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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錄
之
「
屍
體
記
錄
查
核
表
」(

記
載
遺
體
編
號
、
性
別
、
特
徵
等
項)

上
。 


本
署
工
作
檯
負
責
總
登
記
之
人
員(

紀
錄
科
長
或
文
書
科
長)

於
「
華
航C

I-611

班
機
失
事
罹
難
旅
客
登
記
及
認
領
清
冊
」
上
記
載
進

場
時
間
及
編
號
，
由
吳
主
任
檢
察
官
茂
松
分
配
指
派
相
驗
某
號
遺
體
之
檢
察
官
、
書
記
官
及
法
醫
師
編
組
。 

二
、
相
驗
遺
體
之
過
程 


刑
事
警
察
局
、
澎
湖
縣
警
察
局
刑
警
隊
、
馬
公
分
局
混
合
編
組
之
鑑
識
人
員
負
責
全
程
拍
照(

系
統
性
從
頭
至
腳
檢
查
，
由
全
景
至

特
寫
，
包
括
上
半
身
、
下
半
身
、
臉
部
、
牙
齒
、
背
部
、
雙
手
掌
指
、
除
去
衣
物
後
屍
體
外
觀
及
明
顯
特
徵
處
、
衣
物
首
飾
全
景

及
其
特
寫
、
廠
牌
、
型
號
、
刻
字
、
證
件
、
財
物
及
火
藥
殘
跡
採
取
部
位
等)

，
並
逐
一
檢
視
特
徵
、
衣
物
等
，
報
由
記
錄
人
員
填

寫
於
「
屍
體
記
錄
查
核
表
」。
同
時
為
爭
取
時
間
，
在
現
場
進
行
指
紋
採
取
比
對
工
作
，
若
無
法
立
即
採
取
指
紋
，
則
近
距
離
拍
照
，

或
將
手
指
、
手
掌
剝
離
，
送
往
刑
事
警
察
局
比
對)

。
同
時
由
支
援
之
全
國
牙
醫
師
公
會
之
牙
醫
師
作
牙
齒
特
徵
之
採
證
。 


刑
事
警
察
局
鑑
識
人
員
視
進
場
罹
難
者
遺
體
及
衣
著
是
否
完
整
情
形
，
酌
情
採
取
遺
體(

皮
膚
較
黑
部
分)

火
藥
殘
跡
及
衣
褲
汽
油
遺

漬
樣
本
，
並
記
錄
位
置
。
同
時
協
調
法
醫
師
採
取

D
N

A

樣
本
二
份(

分
別
送
刑
事
警
察
局
及
法
務
部
調
查
局
鑑
驗)

，
未
腐
敗
之
遺

體
採
肌
肉
組
織
，
否
則
採
取
未
損
壞
之
肋
骨
或
鎖
骨
，
若
以
上
二
者
均
已
損
壞
或
腐
敗
，
則
採
取
腰
椎
骨
等
。
如
係
駕
駛
、
副
駕

駛
、
飛
航
機
械
員
之
遺
體
，
視
腐
敗
情
形
，
加
採
胃
內
容
物
、
心
臟
血
跡
、
眼
球
液
及
尿
液
。 


進
場
遺
體
隨
身
之
遺
物
，
亦
逐
一
清
點
記
錄
於
查
核
紀
錄
表
，
證
件
、
手
錶
、
首
飾
、
金
錢
等
重
要
遺
物
，
則
以
透
明
之
證
物
袋

封
緘
置
於
工
作
站
之
鐵
櫃
內
保
管
。
其
餘
衣
物
連
同
遺
體(

胸
前
放
置
拍
照
時
之
第
一
塊
長
方
形
白
布)

，
併
裝
封
於
屍
袋
，
屍
袋
外

加
訂
上
附
有
拍
立
得
照
片
之
白
布
以
供
辨
識
，
另
再
綁
上
寫
有
編
號
之
長
方
形
布
條
，
送
往
冷
凍
貨
櫃
冰
存
，
等
待
家
屬
認
領
。 


同
時
間
，
檢
察
官
督
同
法
醫
師
、
書
記
官
相
驗
遺
體
，
法
醫
師
記
錄
驗
斷
書
底
稿
，
書
記
官
製
作
勘
驗
筆
錄
。
並
於
採
證
、
相
驗

工
作
完
畢
後
，
先
行
做
成
驗
斷
書
、
勘
驗
筆
錄
、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，
除
死
者
之
姓
名
、
年
籍
、
住
居
所
等
尚
不
明
瞭
部
分
暫
且

空
白
，
待
日
後
身
分
確
定
以
後
再
予
填
寫
之
外
，
其
餘
各
欄
位
，
均
依
法
製
作
完
成
並
簽
名
其
上
，
裝
入
該
遺
體
編
號
之
資
料
袋

內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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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D

NA

樣
本
之
採
集
及
送
鑑 

由
罹
難
者
家
屬
在
空
軍
馬
公
基
地
家
屬
接
待
中
心
或
刑
事
警
察
局
、
調
查
局
抽
取
血
液
，
分
析D

N
A

樣
本
建
成
檔
案
。
遺
體
所
採
集

之D
N

A

樣
本
二
份
，
分
別
放
置
於
刑
事
警
察
局
及
法
務
部
法
醫
研
究
所
備
妥
之
冰
桶
。
一
份
由
刑
警
連
同
其
他
火
藥
殘
跡
、
衣
褲
汽

油
遺
漬
之
樣
本
，
每
日
按
班
機
時
間
，
送
至
馬
公
機
場
交
由
航
空
警
察
局
人
員
，
迅
速
轉
送
刑
事
警
察
局
法
醫
室
及
鑑
識
科
進
行
鑑

驗
。D

N
A

分
析
比
對
結
果
，
刑
事
警
察
局
法
醫
室
石
主
任
台
平
立
即
先
以
電
話
通
知
本
署
吳
主
任
檢
察
官
茂
松
，
旋
即
傳
真
書
面
鑑

驗
結
果
；
另
一
份D

N
A

檢
體
，
則
由
澎
湖
縣
調
查
站
派
專
人
送
往
法
務
部
調
查
局
分
析D

N
A

，
俟
有
結
果
，
再
與
刑
事
警
察
局
相
互

提
供
檢
驗
訊
息
，
就
比
對
結
果
，
交
叉
複
核
。
相
驗
期
間
，
刑
事
警
察
局
檢
驗
罹
難
者
遺
體
及D

N
A

檢
體
一
九
０
件
，
家
屬
血
液
檢

體
四
八
八
件
，
合
計
六
七
八
件
；
調
查
局
檢
驗
罹
難
者
遺
體
及
遺
骸D

N
A

檢
體
二
一
三
件
，
家
屬
檢
體
七
件
，
合
計
合
計
二
二
０
件
。 

四
、
指
紋
之
採
取
及
比
對 

刑
事
警
察
局
指
紋
室
人
員
於
證
實
本
件
確
係
空
難
事
故
後
，
指
紋
室
人
員
立
即
依
據
旅
客
及
機
組
員
名
單
，
連
夜
調
集
該
局
存
檔
之

指
紋
卡
，
計
八
十
九
張(

男
性
八
十
八
張
、
女
性
一
張)

，
攜
至
現
場
，
與
相
驗
遺
體
所
採
取
之
罹
難
者
指
紋
當
場
進
行
比
對
，
有
自
遺

體
進
場
約
十
分
鐘
之
譜
，
即
因
指
紋
比
對
而
確
認
其
身
分
者(

例
如
編
號
八
十
一
號
楊
明
發
、
八
十
二
號
盧
金
池
、
八
十
三
號
杜
慶
明)

，

速
度
之
快
，
效
率
之
高
，
及
正
確
性
之
可
靠
度
，
均
令
人
折
服
。
如
因
遺
體
腐
敗
，
無
法
現
場
採
取
指
紋
比
對
，
則
以
近
距
離
拍
照
，

或
將
手
指
、
手
掌
剝
離
方
式
，
進
一
步
送
往
刑
事
警
察
局
比
對
。
此
次
空
難
進
埸
之
一
七
五
具
遺
體
中
，
經
指
紋
比
對
確
認
身
分
者

計
有
三
十
三
具(

男
三
十
二
具
、
女
一
具)

。 

五
、
揭
示
特
徵
（
及
照
片
）
供
家
屬
指
認 

屍
體
記
錄
查
核
表(

載
有
遺
體
編
號
、
性
別
、
特
徵
等
項)

由
刑
事
鑑
識
人
員
在
其
工
作
站
以
電
腦
繕
打
後
，
交
由
華
航
人
員
提
供
家
屬

作
初
步
指
認(

華
航
在
家
屬
接
待
中
心
以
大
螢
幕
投
影
方
式
公
布)

，
同
時
將
相
驗
時
所
拍
攝
之
照
片
立
即
送
洗(

約
四
十
分
鐘)

，
將
具

有
特
徵
之
照
片
送
由
家
屬
接
待
中
心
專
責
之
華
航
人
員
保
管
，
家
屬
於
大
螢
幕
上
公
布
之
特
徵
表(

即
屍
體
記
錄
查
核
表)

初
步
判
別
可

能
係
其
家
屬
，
再
至
專
責
保
管
照
片
之
華
航
人
員
處
辨
識
照
片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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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家
屬
確
認
遺
體 

家
屬
如
認
為
照
片
中
之
罹
難
者
可
能
係
其
親
屬
，
即
由
華
航
志
工
帶
至
本
署
服
務
處
，
會
同
刑
警
持
訂
有
拍
立
得
照
片
之
屍
體
記
錄

查
核
表
，
陪
同
家
屬
至
冷
凍
貨
櫃
取
出
遺
體
確
認
。
嗣
至
五
月
二
十
七
日
下
午
十
八
時
十
五
分
許
，
刑
事
警
察
局
法
醫
室
石
主
任
台

平
電
話
通
知
編
號
四
十
五
號
遺
體
之D

N
A

比
對
結
果
，
與
領
回
遺
體
者
之
家
屬D

N
A

不
符
，
反
而
與
另
一
罹
難
者
家
屬D

N
A

相
符
，

本
署
立
即
囑
託
臺
北
地
檢
署
檢
察
官
追
回
遺
體
，
另
行
發
還
正
確
之
家
屬
。
嗣
後
經
家
屬
初
步
確
認
之
遺
體
，
除
非
另
有
指
紋
鑑
定

結
果
可
以
佐
證
，
均
俟D

N
A

比
對
結
果
出
爐
後
，
再
行
發
還
遺
體
，
家
屬
對
於
因
此
延
擱
約
一
天
時
間
，
均
能
接
受
。 

七
、
詢
問
家
屬
及
發
給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 

家
屬
指
認
遺
體
，
確
定
係
其
親
人
，
即
由
華
航
志
工
及
刑
警
帶
同
至
檢
察
官
處
應
詢
及
製
作
筆
錄(

詢
問
及
製
作
筆
錄
者
，
與
相
驗
遺

體
者
，
因
確
認
遺
體
身
分
所
需
之
時
間
長
短
不
一
，
以
及
勤
務
調
配
之
故
，
未
必
是
同
一
組
檢
察
官
、
書
記
官)

。
檢
察
官
詢
明
據
以

指
認
為
其
親
人
之
各
項
特
徵
，
並
記
明
筆
錄
以
後
，
即
由
書
記
官
在
先
前
由
負
責
相
驗
之
檢
察
官
、
法
醫
師
製
作
之
驗
斷
書
、
相
驗

屍
體
證
明
書
、
勘
驗
筆
錄
中
，
補
填
入
死
者
姓
名
，
簽
發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一
式
五
份
，
如
家
屬
另
有
需
要
，
當
場
依
其
聲
請
影
印

所
需
份
數
，
加
蓋
本
署
大
印
及
「
本
件
證
明
與
原
本
無
異
」
之
章
戳
以
後
，
立
即
發
給
。
又
為
免
每
件
均
應
填
寫
內
容
一
致
之
相
驗

屍
體
證
明
書
中
「
死
亡
時
間
」
、
「
死
亡
地
點
」
、
「
死
亡
方
式
」
、
「
死
亡
原
因
」
各
欄
，
本
署
於
相
驗
工
作
進
行
後
，
加
工
趕
印
已
記

載
上
開
各
欄
之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，
以
供
法
醫
師
使
用
。
茲
錄
其
格
式
如
后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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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灣
澎
湖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
甲
字
第      

  

號 

證 
 

明 
 

書 
 

開 
 

具 
 

單 
 

位 
 

填 
 

寫 

衛
生
單
位
註
碼 



姓

名  

    

□

男 


性
別 

      

□

女 

國
民
身
分
證 

 

統
一
號

碼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戶

籍 

 

所

在

地     

省    
縣    

鄉
鎮    

村    

街         

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段           

號
之 

    

市    
市    

市
區    

里    

路         

弄 

縣
市 

鄉
鎮 

出

生 

 

年
月
日
時     

前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
午□

 

民
國         

年     

月     

日                

時     

分 

後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下
午□

 

（
出
生
未
滿
一
星
期
死
亡
者
需
填
寫
時
間
） 

   

年 

月 

日 

 
 
 
 
 
 
 

死

亡 

 

年
月
日
時 
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二
十
五
日
下
午
約
三
時
四
十
分
許 

年 

月 

日 

 
 
 
 
 
 
 

死
亡
地
點 

 

及

場

所 

澎
湖
縣
目
斗
嶼
北
方
海
域 

 


死
亡
方
式 

意
外 

 

死

亡

者 

 

行

職

業 


在
何
處
工
作
從
事
何
種
行
業 


擔
任
何
種
工
作
及
職
業 

職 

業 

碼 

 
 

  

死

亡

者 

 

婚
姻
狀
況 

□

未  

婚  

□

已  

婚  

□

離  

婚  

□

配
偶
死
亡  
□

不  

詳 
 


死
亡
原
因
： 

 


直
接
引
起
死
亡
之
原
因
： 

 
 

甲
、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先
行
原
因
：（
若
有
引
起
上
述
死 

乙
、（
甲
之
原
因
） 
 
 
  

 
 
 
 
 
 
 
   

 
 
 
 
 

因
之
疾
病
或
傷
害
）
丙
、（
乙
之
原
因
）
飛
機
失
事 

  
 
 
 
 
 
 
 


其
他
對
死
亡
有
影
之
疾
病
或
身
體
狀
況 

（
但
與
引
起
死
亡
之
疾
病
或
傷
害
無
直
接
關
係
者
） 

原
死
因
註
碼 

 
 

 
 

  
 

 
 

臺
灣
澎
湖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      

檢  

察  

官 

法  

醫  

師 

檢  

驗  

員 

醫      

師 

 

（
加
蓋
機
關
印
信
） 

中 
 

華 
 

民 
 

國 
 

九
十
一 

 

年 
 
 
 
 
 
 

月 
 
 
 
 
 
 

日 

診
斷
或
證
明
者 

身
分
代
號 

填
表
人
蓋
章 

 

附
註
：

本
案
業
經
相
驗
完
畢
，
准
由
殮
葬
申
請
人
將
屍
體
領
回
殮
葬
。 


本
證
明
書
填
發
一
式
六
張
，
一
張
附
卷
調
查
，
一
張
由
法
醫
室
存
查
，
四
張
交
殮
葬
申
請
人
辦
理 

戶
籍
登
記
及
殮
葬
等
手
續
之
用
。 


本
證
明
書
如
不
敷
需
要
請
將
第
一
張
影
印
所
需
張
數
後
至
本
署
為
民
服
務
中
心
申
請
用
印(

申
請
人 

  

請
帶
身
分
證
及
印
章)

。 
      


本
證
明
書
「
衛
生
單
位
註
碼
」
等
欄
位
，
僅
由
衛
生
機
關
填
載
。 

本證明書如未註明不得火葬即屬可火葬 相驗不收任何費用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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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協
調
飛
安
會
人
員
後
，
發
還
遺
體 

本
件
空
難
遺
體
進
場
之
初
，
該
客
機
是
否
有
因
外
力
介
入
因
素
致
墜
海
，
為
飛
安
會
派
駐
相
驗
現
場
人
員
調
查
之
重
點
，
並
要
求
檢
察
官
解
剖
遺

體
。
本
署
檢
察
官
認
為
此
一
部
分
係
屬
飛
安
會
調
查
之
職
權
，
自
應
予
以
尊
重(

參
見
「
行
政
院
飛
航
安
全
委
員
會
與
檢
察
機
關
辦
理
航
空
器
失

事
及
重
大
意
外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第
十
項)

，
但
協
調
家
屬
同
意
解
剖
乙
事
，
應
由
飛
安
會
自
行
徵
詢
家
屬
同
意
後
行
之
。
嗣
飛
安
會
協
調

家
屬
配
合
同
意
解
剖
未
果
，
且
進
場
遺
體
大
致
完
整
，
外
傷
情
形
大
多
係
骨
折
、
鈍
挫
傷
、
割
裂
傷
等
情
形
，
曾
經
爆
炸
破
壞
之
可
能
性
已
經
降

低
，
經
逐
具
檢
視
後
，
不
再
堅
持
必
須
解
剖
，
同
意
發
還
家
屬
，
本
署
檢
察
官
即
將
遺
體
逐
件
發
還
家
屬
領
回
。
至
編
號
四
十
號
以
後
進
場
之
遺

體
相
驗
完
畢
以
後
，
飛
安
會
亦
不
再
要
求
檢
察
官
給
予
該
會
與
家
屬
協
調
解
剖
遺
體
之
緩
衝
時
間
，
即
由
檢
察
官
於
相
驗
完
畢
、
確
認
身
分
並
製

作
罹
難
者
家
屬
之
指
認
筆
錄
後
，
即
時
將
遺
體
發
還
。 

(

以
上
六
、
七
、
八
各
點
係
遺
體
完
整
並
未
腐
敗
，
易
於
辨
識
之
指
認
、
發
還
程
序
；
在
空
難
後
第
三
日
進
場
之
遺
體
，
如
已
經
腐
敗
，
無
法
以

肉
眼
辨
識
身
分
，
或
雖
經
指
認
，
但
無
指
紋
比
對
可
佐
之
情
形
，
即
依
後
述
九
之
方
式
辦
理) 

九
、
不
易
辨
識
之
遺
體
指
認
及
發
還
程
序 

自
罹
難
者
遺
體
所
採

D
N

A

檢
體
，
經
刑
事
警
察
局
分
析

D
N

A

，
再
與
家
屬
抽
血
檢
驗
建
檔
之

D
N

A

比
對
，
查
知
罹
難
者
身
分
後
，
刑
事
警
察

局
法
醫
室
石
主
任
台
平
均
先
以
電
話
告
知
比
對
結
果
，
並
及
時
將
書
面
資
料
傳
真
本
署
設
於
空
軍
馬
公
基
地
體
育
館
之
工
作
站
，
本
署
立
即
通
知

華
航
人
員
轉
知
家
屬
。
家
屬
到
達
後
，
由
華
航
志
工
及
刑
警
陪
同
指
認
遺
體
，
再
由
檢
察
官
詢
問
，
並
製
作
筆
錄
，
簽
發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，
將

遺
體
發
還
家
屬
。
同
時
依
家
屬
需
要
之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份
數
，
當
場
影
印
並
加
蓋
本
署
大
印
及
「
本
件
證
明
與
原
本
無
異
」
章
戳
交
付
收
執
。 

十
、
隨
身
遺
物
之
處
理 

相
驗
屍
體
時
，
自
罹
難
者
身
上
取
出
之
遺
物
均
置
於
透
明
之
證
物
袋
內
，
並
逐
件
照
相
及
登
記
於
「
屍
體
記
錄
查
核
表
」
，
保
管
在
刑
事
警
察
局

及
澎
湖
縣
警
察
局
刑
警
人
員
聯
合
設
於
體
育
館
內
工
作
站
之
鐵
櫃
，
家
屬
領
回
遺
體
時
，
同
時
由
刑
警
將
上
開
遺
物
交
付
家
屬
簽
收
領
回
。 

十
一
、
核
發
英
文
版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 

臺
灣
高
等
法
院
檢
察
署
八
十
六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檢
英
文
明
字
第
一
０
二
五
一
號
函
雖
訂
頒
有
報
奉
法
務
部
備
查
之
「
英
文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」

格
式
乙
種(

參
見
附
錄)

，
但
因
本
件
空
難
事
故
，
情
形
特
殊
，
本
署
徵
詢
法
務
部
檢
察
司
意
見
後
，
商
請
法
務
部
法
醫
研
究
所
研
擬
本
件
空
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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罹
難
者
之
英
文
版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格
式
，
報
請
法
務
部
檢
察
司
核
備
後
使
用
。
該
格
式
已
將
死
亡
時
間
、
死
亡
地
點
、
死
亡
原
因
等
各
欄

預
先
填
妥
，
檢
察
官
受
理
聲
請
後
，
係
囑
由
家
屬
先
行
填
寫
草
稿
，
再
由
檢
察
官
核
對
其
上
所
載
罹
難
者
英
文
姓
名
、
出
生
年
月
日
、
身
分

證
號
碼
、
住
址
等
各
項
，
與
本
署
卷
內
入
出
境
電
腦
紀
錄
、
華
航
旅
客
艙
單
、
戶
籍
資
料
所
載
是
否
相
符
，
校
對
無
誤
後
，
即
叫
出
電
腦
內

之
英
文
版
相
驗
證
明
書
格
式
繕
打
，
依
據
聲
請
人
需
要
之
份
數
列
印
，
蓋
用
本
署
大
印
後
交
付
，
並
指
引
家
屬
持
向
經
本
署
授
權
之
法
務
部

法
醫
研
究
所
法
醫
師
蕭
開
平
博
士
簽
名
生
效
。 

               

英
文
版
相
驗
屍
體
證
明
書
格
式
如
下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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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NGHU DISTRICT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
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’S CERTIFICATE OF DEATH 

Registration No. （dept. use only ） ： 
TO BE FILLED OUT BY ISSUER 
1.DECEDENT'S  NAME （First, Middle, Last ） 
     

2.SEX 
     □ Male □ Female 

3.IDENTIFICATION NUMBER 

 
          

4. RED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（Street and number, city, town, country ） 
   

5a. DATE OF BIRTH （Month/ Day/ Year ） 
   

5b. TIME OF BIRTH （For death within one week after birth ） 
     □ AM   □ PM   Hour        Minutes  

6a. DATE OF DEATH （Month/ Day/ Year ） 
   May/25/2002 

6b. TIME OF DEATH 
   about 3:40 p.m. 

7a. LOCATION OF DEATH （Street and number, city, town, country ） 

The sea area north to Mu-dou Island, Penghu County 
7b. PLACE OF DEATH 

PENGHU,TAIWAN 
8. MANNER OF DEATH 
  Accident 
9a. KIND OF BUSINESS/INDUSTRY 
    

9b. DECEDENT'S OCCUPATION 
    

10. MARITAL STATUS 
   □ Never Married        □ Married        □ Divorced        □ Widowed        □ Unknown 
11. CAUSE OF DEATH              

A.  HYPOVOLEMIC SHOCK 
B. MUTILPLE BLUNT FORCE INJURY 
C. AIRCRAFT CRASH (CI-611) 

   
 PENGHU DISTRICT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
 AUTHORIZED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 
 
SIGNATURE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KAI-PING SHAW, M.D, PhD 
INSTITUTE OF FORENSIC MEDICINE 
NUMBER 40-11 LANE 103 
HSING-AN STREET 
TAIPEI (110) 
TEL:8862-8732-5588 
FAX:8862-2735-9413 
DATE OF ISSUE ：July/   /2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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